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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的虚拟化、跨地域化等特点使得税收流失问题日益突

出。本文聚焦于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探讨了RCEP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问题

及其原因，分析了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带来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加强数

据共享与智能稽查系统建设、明确税收管辖原则、细化课税要素规定、构建全方位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体

系等多维度的对策建议，以期为RCEP国家应对电子商务税收流失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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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worldwide, the virtualization and cross-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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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mmerce have made the problem of tax los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ocusing on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tax loss and 
its cause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e-commerce in RCEP countries,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tax system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e-commerce o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t further 
proposes multi-dimensional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shar-
ing and intelligent inspection system, clarifying the tax jurisdiction principle, refining the provi-
sions of tax elements, and constructing an all-round e-commerce tax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RCEP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e-commerce tax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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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2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互联网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和全球普及，RCEP
成员国之间的电子商务合作日益密切，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

型的商务模式，以便捷性、跨地域性等特点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

子商务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涵盖零售、批发、服务等多个领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UNCTAD)的数

据，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在过去十年中增长迅猛，预计未来还将继续扩大。然而，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的同时，各国税收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电子商务凭借无形性、跨界性和高效便捷等多种特征，使得税

务机关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同时中小企业等可能存在税收知识盲区或制度规范不到位等现象，均易

造成税基侵蚀，税收收入减少等问题，Bruce and Fox (2004)曾在研究中指出，电子商务的税收流失规模非

常大[1]，同时王裕康(2004)也提到电子商务对现有税收协定原则提出了根本的挑战[2]。当下 RCEP 区域

内在税收领域也普遍面临数字经济征税规则碎片化、跨境税收争议解决方式单一低效等诸多问题，本文

以 RCEP 国家为例，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问题及其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RCEP 国家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1. RCEP 概述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 RCEP)是由东盟

十国发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参与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减

少贸易壁垒、提高投资保护水平，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成员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该

协定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属于高度整合的区域经济

圈。 

2.2. 电子商务在 RCEP 国家的发展现状 

2.2.1. 市场规模 
RCEP 的签署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著推动了各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海外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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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等多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并促成了区域内多方协同监管的良好态势[3]。《RCEP 与东盟国家跨境

电商发展机遇研究报告》指出，3 年内 RCEP 国家跨境电商年平均增长达 34.4%，另东南亚作为 RCEP 的

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市场预计 2025 年将达 1860 亿美元(来自《2023 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中

国仅 2023 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就达 2.38 亿元，增幅达 15.6%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公布)，多项实例数

据表明 RCEP 国家的电子商务市场得到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移动支付系统的

完善以及消费者在线购物习惯的形成。 

2.2.2. 主要模式分析 
电子商务的主要模式包括 B2C (Business to Customer，企业对消费者)、B2B (Business to Business，企

业对企业)、C2C (Consumer to Consumer，消费者对消费者)等。其中，B2C 模式是各国电子商务交易下最

常见的形式，企业通过自建平台或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商业务，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商品；B2B 模式

更多应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和批发业务，例如 RCEP 国家通过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区域内的

经贸制度性成本，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如 2023 年中国对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的进出口总

额达到了 12.6 万亿元，比 RCEP 生效前的 2021 年增长了 5.3% (来自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C2C 模式

则允许个人卖家(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向其他个人(消费者)销售商品，这种模式下灵活性高，比较适

用小众市场和个性化需求。此外，还有 M2C (制造商对消费者)模式，该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制造商

能够直接接触至消费者，减少中间商环节，提高供应链效率并降低消费成本。由于 RCEP 各国企业的规

模、产品类型和市场需求等不同，多种因素下会选择不同交易模式，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消

费需求的变化，电子商务模式可能会有新的创新。 

2.2.3. 发展的主要特点及趋势 
电子商务领域，RCEP 国家展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首先，市场规模持续扩大。RCEP 国家的电子

商务市场，特别是在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已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区域内跨境电商得到快速发展。RCEP 协定的生效使得区域内 90%以上的商品实现零关税，极大推动了

跨境电商的繁荣，同时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简化企业注册流程、提供税收优惠等，贸易便利化

水平不断提高，为跨境电商的便捷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最后，数字经济合作加强。RCEP 国家致力于加

强数字经济合作，共同推动电子商务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成员国之间深化合作，共同制定电子商务规

则，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网络欺诈行为，为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 
发展趋势方面，首先，电商市场将持续增长。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高产阶级人口的增加，

RCEP 国家的电子商务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动

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电商的效率和用户体验，推动行业向更

高水平发展。此外，物流体系将不断优化。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增长，各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物流效率和配送速度，为电子商务的顺畅运行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2.2.4. 对税收的影响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 RCEP 国家税收的影响是把利弊双刃剑，由于各成员国税收制度、信息化建设水

平以及海关程序的差异，导致税收流失的风险增加。首先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跨境性使得部分交易难以

被有效监控和征税；其次税收管辖权划分不一也加剧了税收流失的问题；此外跨境电商平台的技术不完

善和信息安全风险也可能导致税收信息的泄露和滥用。赵光煜(2024)对 RCEP 背景下自贸区税收政策优

化进行研究，也指出税收政策目前面临金融税制落后且未成体系、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国际竞争等

一系列挑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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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流失税种分析 

3.1. 增值税 

增值税是 RCEP 国家中普遍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然而，电商环境下跨境交易的复杂性和匿名性使得

增值税的征收变得尤为复杂。许多电商平台和卖家利用税收管辖区的模糊性，通过低税率国家进行交易，

从而逃避高税率国家的增值税。此外，电子服务的无形性和即时性也增加了税务机关追踪和征税的难度，

例如，当商品从一国发往另一国时，可能涉及多个物流节点和转运中心，导致增值税的征收链条断裂，

税款流失。 

3.2. 消费税 

消费税通常针对特定商品或服务征收。在电子商务中，由于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消费税的征收

同样面临挑战。一些商家可能未按规定申报跨境销售，导致消费税流失，此外，消费者在跨境购物时，

往往不清楚需要缴纳的消费税，而一些电商卖家也可能通过虚报商品价值、拆分订单等方式逃避消费税

征收，为税收流失提供了空间。 

3.3. 所得税 

所得税主要包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种，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的自然人来说，个人所得税的流

失主要体现在跨境收入的隐匿和逃税上，一些个人卖家可能未如实申报其在线销售收入，导致个人所得

税流失。而对于线上开展业务的企业来讲，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从而减少应

纳税额，同时跨国公司的复杂架构和国际避税地的使用也加剧了企业所得税的流失。 

3.4. 关税 

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种。在跨境电商中，由于商品直接从卖家发送到消费者，绕过了传统的

海关检查点，或跨境电商的物流环节使得转运中心成为关税征收的“盲点”，故而导致关税征收困难。

同时部分国家可能对跨境电商实行免税政策，也可导致关税流失。 
总之，RCEP 国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面临的税收流失问题复杂多样，且易造成不同程度的税收损失。

朱军(2013)采用“平均税负法”估计了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流失规模，仅中国税收流失规模在 2011 年窄

口径下就约为 1157 亿元[5]，税收流失仍为当下需着重关注的问题。 

4.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原因分析 

4.1. 稽查难度大，存在征税盲区 

电子商务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得传统纸质稽核方式失效，凭证和账簿的不完善给税务机关带来巨大

挑战，且电子化交易因其易修改、转移和加密的特性，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获取真实的交易信息，税收征

管难度大幅增加。此外，第三方货币在电商市场的广泛应用，让税务部门难以界定交易类型及适用税种

税率，进一步加剧了税收监管的复杂性。同时，各国税制结构的差异为电商经营者提供了选择更优惠税

收政策的空间，他们可能会根据税率政策调整经营地点，这不仅降低了税务核查效率，还引发了税收流

失问题。 

4.2. 税收管辖权和国际税收政策条款的争议性 

在 RCEP 国家电子商务发展下，国家税收管辖权面临严峻挑战。税收管辖权分为居民管辖权和地域

管辖权，各自有不同的判定标准。在国际贸易中，所得来源性质难以确定，如外网购买有形商品，发货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645


田晓雪，孙华平 
 

 

DOI: 10.12677/ecl.2025.142645 1238 电子商务评论 
 

地可能为第三方地域或某国货仓，涉及运输、存储及相关税费等复杂问题；对于电子化虚拟产品，如电

子书、电子游戏等，外网卖家可通过链接或其他渠道直接销售，无平台无售额，更增加了监管难度。同

时，国际税收政策条款为促进国际贸易和交易双方国经济发展，包含多种优惠措施，其多样性和不确定

性也为电商经营者提供了避税的空间，可能会利用不同国家税收政策的差异，选择税收优惠的国家或地

区进行注册和交易，从而避免或减少应纳税额。 

4.3. 电子商务自身特点带来的征管难题 

电子商务的无形性、流动性和隐匿性使得税务征管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交易隐蔽性高。电子商务

交易通常通过网络进行，无需实体店铺，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监控交易过程。其次，跨国交易频繁且复

杂。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差异，使得跨国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收征管更加困难。此外，电子支付

的普及也为税收征管带来新的挑战。由于电子支付工具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掌握

真实的资金流动情况。最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税务机关获取的信息有限，而纳税人对自己的经营

情况和资金流动了解得更为清楚，这进一步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4.4. 纳税人界限模糊，遵从度不高 

在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纳税人界限模糊与遵从度不高也是导致税收流失问题的两大关键因

素。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化和跨境化，纳税人的身份和所在地往往难以准确界定，李慈强(2022)在研

究中归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了四类电子商务经营者，分别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自建网站经营者及通过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6]，多类化经营为

逃避税收监管也提供了便利。部分电商企业和个人利用这一漏洞，通过虚假注册、隐瞒交易等方式规避

税收，导致大量税款流失。同时，由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规的滞后和不完善，也使得部分纳税人缺乏

明确的税法指导和规范，遵从度不高。加之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税务部门难以迅速适应和有效监管，

进一步加剧了税收流失的现象。因此，提高纳税人遵从度，明确纳税人界限，成为 RCEP 国家电子商务

税收征管面临的重要挑战。 

5.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流失对策 

5.1. 加强数据共享与智能稽查系统建设 

针对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税收稽查难度大，存在征税盲区问题，电子商务的跨国特性决定了仅靠单

一国家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加强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至关重要，RCEP 成员国应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

制，打击国际避税行为。这包括定期更新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数据、共享大型电商平台上的商户信息以

及协调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等。同时，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提高数据透明度和安全性，可以建立国际

联合审计机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准确性，有效应对电子化交易

易修改、转移和加密的特性带来的挑战。 
此外，还需完善电子税务登记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发智能稽查系统，构建全

面、高效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该系统应具备自动采集、分析处理海量电商交易数据的能力，并能

与银行、海关等部门实现强效对接，形成全方位覆盖的监控网络，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企业和个人的

交易行为，及时发现潜在的税收风险。包括建立电子商务税收电子平台，实现纳税人的在线注册、申报

和缴税，以及强化电子交易凭证的管理，如开发电子发票开具软件，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有据可查。 
在此基础上，还需加强税务稽查和监管技术，提高电子支付的监控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电

子商务专用发票，以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交易的税收法规，减少税制要素对电子商务的约束力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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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RCEP 国家之间应加强合作，协调税制结构，减少税率差异，以降低电商经营者选择更优惠税收政

策的空间，从而防止税收流失。 

5.2. 明确税收管辖原则，细化课税要素规定 

国际税收管辖权是跨国税收体系的基础，能够影响跨国电子商务，进而影响国家的税收能力[7]。RCEP
国家间在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如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导致

重复征税或税收逃避。 
在 RCEP 框架下，制定统一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是必要的，可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的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

划(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Action Plan，简称 BEPS) [8]，制定统一规则，还可通过明确“常设机

构”或引入“显著经济存在”的概念，可以减少各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并确保企业在某一国家的经济活

动是否构成足够的联系，从而确定其税收义务，具体来说，即当外国企业在本国产生显著经济活动时，

即使没有物理存在，也应纳入本国的税收管辖范围。例如，对于外网购买有形商品的情况，可以依据商

品的最终交付地或消费者的所在地来确定税收管辖权，避免发货地、存储地等因素导致的管辖权争议。

对于电子化虚拟产品，可以探索建立基于交易发生地的税收管辖权判定机制，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

性。 
此外，细化课税要素、简化税种和制定合理税率也是关键所在。RCEP 各国应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税收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税率水平，确保税收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而关系到国家利益的税法税

率立项更应谨慎，既要普遍适用，一税一法，又要简化税制，提高效率，做到最优税收。图 1 为拉弗曲

线示例，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可借助图 1 更好地理解最优税收。 
 

 
Figure 1. Laffer curve 
图 1. 拉弗曲线 

 
由拉弗曲线看，高税率不一定代表高收入，取得同等收入可能会同时存在两种税率，如 A 点和 B 点，

但若从积极性来看，A 点的税率低于 B 点，A 点所得的积极性也会优于 B 点，对于 B 点来说，高税率会

降低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削弱，虽短期内对税收收入来讲较为优厚，但从长远来看，

对整体国民经济会起到削弱作用。相反，A 点的税负较轻，会刺激人们工作意愿，提高生产积极性，促

进经济发展，从而使税基也进一步扩大，这样在取得同等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对于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也

有促进作用。故各国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对于税率方面的条款应注意拉弗曲线带来的影响，既要保

证税收收入，又要注意税收公平，促进长稳经济发展。RCEP 国家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税率

水平，既能防止过高或过低的税率导致的避税行为，又能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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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以此有效应对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问题。 

5.3. 构建全方位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体系 

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是现代税务征管的重要工具，面对当下税收征管挑战，税务机关需采取综合措施

强化征管。首先，电子商务的无形性主要体现在交易商品或服务的数字化、虚拟化，如电子书、软件、云

服务等，这类交易往往没有实体商品流动，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税务机关可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的

监管力度，通过要求电商平台提供详细的交易记录和用户信息，以及建立实时监控系统来追踪交易过程。

此外，RCEP 成员国可与国际税务组织合作，共同制定清晰的数字化商品税收分类标准，完善数字化商品

税收分类与界定，明确哪些数字化商品应纳入税收范畴，以及适用的税率和征税方式，确保税收政策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 
其次，对于流动性问题，电子商务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交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进行，这种高

度的流动性给税收征管带来了跨境税收协调的挑战。各国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来促进税收信息

的交换和共享，即 5.1 章节中提到的定期更新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数据、共享大型电商平台上的商户信

息以及协调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等。 
最后，对于隐匿性问题，电子商务交易通过网络进行，交易记录和资金流动往往不易被税务机关直

接获取，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隐匿性难题。税务机关应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支

付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鼓励其遵守税收法规。同时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通过采用先

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来处理海量的电商交易数据并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此外，还可通过推

广数字化税务申报来简化申报手续，提高申报效率，优化申报流程，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5.4. 提升纳税人遵从度 

针对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纳税人界限模糊与遵从度不高的问题，首先，应明确电子商务纳税

人的界定标准。通过与国际税务组织和 RCEP 成员国合作，共同制定电子商务纳税人的识别规则，确保

纳税人的身份、交易地点及所得来源能够准确界定，这包括要求电商平台提供详细的交易数据，以及建

立纳税人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共享与比对，从而有效打击虚假注册和隐瞒交易行为。 
其次，加强电子商务税收法规的宣传与教育。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增强公众对税法的认识

和理解，加大对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向电商企业和个人普及税法知识，

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意识，鼓励自觉申报纳税。同时，提供便捷的税务咨询服务，解答纳税人的疑问，

帮助纳税人正确理解和履行税收义务。 
繁琐的纳税流程和高昂的纳税成本也是影响纳税人遵从度的重要因素。RCEP 国家应简化纳税流程，

可以推行电子税务局系统，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税，减少办税时间和成本。建立电子商务税收激励机制，

对于诚信纳税的电商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奖励，如降低税率、提供税收抵免等，以此激励

纳税人提高遵从度。同时加大对逃避税收行为的处罚力度，形成有效的威慑，促使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收

法规。 

6. 结论 

综上，本文深入分析了 RCEP 国家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未

来，随着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和 RCEP 协议的深入实施，税收征管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各国税务机关

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逐步解决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流失问题，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发

展，达到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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